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貪瀆案件定讞判決分析表  

起 訴 地 檢 署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 

案 號 96年度偵字第 5618號 

確定判決法院 最高法院 

案 號 101年度台上字第 6718號 

案 由 貪污治罪條例 

被 告 
鄧○○、邱○○、杜○○、羅○○、黃○○、童○○、白○○、林○○、

韓○○、 

判決有、無罪 
鄧○○、邱○○、杜○○、羅○○有罪；黃○○無罪(無罪原因類型：蒐

證不足) 

起 訴 要 旨 

一、鄧○○、邱○○、杜○○、羅○○等人共同經辦公共工程及購辦公

用器材，而有浮報價額、數量之情事部分： 

(一)鄧○○係現任花蓮縣○○鄉鄉長，綜理鄉務，邱○○係○○鄉前行

政室主任負責行政總務及採購業務，杜○○係該所前建設課課長，

綜理建設課業務，黃○○係該課技士，羅○○係該課技工，分別負

責該所工程、營繕採購業務，均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機關而具

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，童○○係巨○科技器材商行（原名精○科

技器材商行，下稱巨○商行，登記負責人為童○○之母林○子）之

實際負責人，白○○係騰○建築居室設計（下稱騰○設計）負責人，

林○○係東○事務儀器企業社（下稱東○企業社）、韓○○係標○

室內裝修工作室（下稱標○工作室）負責人、負責各該商行企業實

際營運，均為從事業務之人。 

(二)花蓮縣○○鄉自民國（下同）92年 1月起，陸續獲得花蓮縣議員林

○、施○樹、林○慧、孫○昌、林○富、徐○玉、曾○霞、蘇○清

等 8位議員向花蓮縣政府建議興辦該所「花蓮縣○○鄉公所內部設

備與設施改善工程」補助款共計新台幣（下同）1099萬元，惟鄧○

○基於圖童○○不法之利益，罔顧杜○○、羅○○建議以預算百分

之 5.1的金額進行工程委外設計招標，再續以辦理公開招標，以避

免產生弊端等意見，又未進行統包評估及亦未獲得花蓮縣政府核准

採最有利標的情形下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 56 條第 3 項「機關採取

最有利標決標者，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」規定，執意指示邱○○、

杜○○、羅○○等依固定價格、統包及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「花

蓮縣○○鄉公所內部設備與設施改善工程」發包作業 1075 萬 5 千

元為發包工作費、23萬 5千元為工程管理費），92年 6月 23日開

標當日，杜○○及羅○○均明知本案採購兼具「工程採購」與「財

物採購」，東○企業社及標○工作室之廠商資格並不符合全部採購

項目，不得單獨投標，亦未依據依據上開投標須知規定提出其等之

營利事業登記證、公會會員證、最近一期營業稅納稅證明文，顯無

投標資格，巨○商行係採共同投標方式參標，惟未依「○○鄉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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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公室內部設備及設施改善工程」統包搭配最有利標投標須知：

壹、總則：（三）第三款：投標廠商於投標時，應檢附團隊各成員

之負責人或其代理人共同具名且經法院公證或認證之共同投標協

議書之規定，提出共同投標協議書，亦不具投標資格，杜○○、羅

○○二人仍違法予以通過巨○等三家廠商之資格審查，並隨即由鄧

○○、邱○○、杜○○及外聘委員林○○等組成之採購評選委員會

（鄉公所原聘任評選委員另有私立大○技術學院助理教授呂○

○，於開標當日缺席）進行最有利標評選，鄧○○、邱○○、杜○

○等明知巨○等三家廠商所提供作為評選標的之「服務建議書」

中，關於「設備說明」部分項目相同或類似，標○工作室及東○企

業社之「施工說明書」項目內容則完全相同，顯有重大異常關連，

依政府採購法第 50條第 1項第 1款第 5款規定，應不予決標，惟

其等仍進行評選作業，故意包庇巨○商行得標。另鄧○○、邱○○、

杜○○、羅○○等人明知招標文件內容未符統包辦法之規定、統包

契約所列與投標送審時所提「服務建議書」所列廠牌、規格均相同

之碎紙機、主管辦公桌椅，有單價調高、未核實丈量櫃檯打除、運

棄、泥作、一樓行政接待櫃檯訂製尺寸及就多項設備工事未予以詢

價，高速文書處理中心價格偏高等情，且違背投標須知第陸之

（四），得標廠商之細部設計、數量計算、施工詳圖、施工及材料

規範，應予以審查後，始得據以施工之規定，詎與巨○商行簽約統

包契、並任其施作。 

(三)92年 11月 6日巨○商行陳報竣工後，被告鄧○○等礙於平面媒體

報導及鄉代會質詢該工程中高速文書處理中心等設備價格偏高，竟

於同年 11月 27日另函巨○商行變更設計，其內容計有：刪減文書

處理中心、改善辦公室地板、增設民眾洽公座椅、走道間增設輕剛

架礦纖板及燈具、文件櫃轉向彩印圖紙、電腦機房外牆粉刷、增設

議會桌、增列文件收納櫃、指示牌缺失改善、增設影印機等 10 項

目，均未辦理議價，而任由童○○高額浮編即與審核通過，並容許

巨○商行於變更設計預算書送審前即先行進行變更設計工程施

作，復以變更設計為由將施作期間不列入工期，致未予核計工程違

約天數十天及裁罰違約金 10萬 7550元。 

(四)邱○○、黃○○等均明知巨○商行未依約進行辦公大樓兩側出口及

入口牌樓鋼管鷹架工事、未設置工寮卻編列工寮租金、所提供之辦

公桌椅、電腦、靜電複印機、文件收納櫃及一樓行政接待櫃檯等設

備及工事與合約規範不符或有短少情形，櫃檯、運棄、泥作及一樓

行政接待櫃檯等項目合約數量分別為 49.5 平方公尺、200 立方公

尺、49.5平方公尺、8896公分，實際丈量的數量為 31.5平方公尺、

56.7立方公尺、31.5平方公尺、4023公分、一樓文件收納櫃減少

壹組、五組文件收納櫃與合約位置不符，邱○○配合黃○○仍於同

年 12月 15日予以驗收通過，嗣經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抽驗

調查其中數項，函列缺失，該工程經費中各項單價較之營建物價期

刊及中央信託局同期價格，工程單價浮報百分之 69、設備單價浮編

百分之 124，且有工事尺寸數量浮編及重複編列情形，經鄧○○與

童○○進行協調後，鄧○○不依據花蓮縣審計室臚列之金額 333萬

3668元予以扣減，而僅減少 195萬 5383元，使童○○獲得不法利

益 159萬 8876元，鄧○○等 4人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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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款共同經辦公共工程及購辦公用器材，而有浮報價額、數量情

事之罪嫌。 

二、黃○○偽造文書、圖利巨○商行部分：黃○○係前○○鄉公所建設

課技士，負責該所工程業務，係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機關而具有

法定職務權限之人，於 92年 12月 25日辦理該所「花蓮縣○○鄉公

所內部設備與設施改善工程」土木工程之驗收時，明知依據統包契

約，巨○商行所施作之櫃檯打除、運棄、泥作等工程及一樓行政接

待櫃檯之數量、面積，與統包契約或工程變更設計預算書所載有巨

大之差距，依據實際丈量計算結果：泥作之數量為 31.5平方公尺、

運棄數量為 56.7立方公尺、泥作數量為 31.5平方公尺，一樓行政

接待櫃檯長度為 4040公分、一樓文件收納櫃（Ｗ80＊Ｄ50＊Ｈ235）

之數量為 36組，較之合約規定減少壹組，一樓文件收納櫃（Ｗ100

＊Ｄ50＊Ｈ235）五組之施作位置與圖說不符，黃○○竟意圖為巨○

商行不法利益，於辦理驗收後，在驗收紀錄上蓋章證明其驗收之數

量、面積，與統包契約或變更設計預算書所載之數量、面積相符，

嗣經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派員調查並以九十三年五月六日審

花縣參字第 0930002139 號函請○○鄉公所依據巨○商行實際施作

數量計價，惟依據該所工程覈實計價決算書所載之結算明細，扣除

一樓文件櫃五組施作位置與圖說不符未予扣減金額外，尚有各項切

割工事 4萬元、打除運棄 345元、一樓行政接待樻檯 42萬 7671元

等應予以減除而未扣減，合計圖利巨○商行 46萬 8016元。 

三、童○○、白○○借牌投標部分：童○○為圖巨○商行順利得標前述

「花蓮縣○○鄉公所內部設備與設施改善工程」，經由白○○分別得

到東○企業社林○○及標○工作室韓○○二人之同意，取得標○工

作室、東○企業社投標文件、投標用印及製作巨○商行、標○工作

室及東○企業社之服務建議書，另由童○○出資透過張○○帳戶洽

購東○企業社及標○工作室各 533000元參標押標金本行支票後，共

同提出於○○鄉公所予以圍標而得標，共犯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 5

項前段意圖獲取不當利益而借用他人名義或證件投標之規定。 

四、林○○即東○企業社出借牌照證件投標部分：林○○係東○企業社

負責人，明知其無能力承作「花蓮縣○○鄉公所內部設備與設施改

善工程」，竟意圖使童○○獲取不當利益，將東○企業社之營利事業

登記證等文件交由白○○（更名前為白△△）取回借予童○○，並

由白○○製作東○企業社之「服務建議書」連同童○○透過張○○

帳戶購買參與投標之押標金，提出於○○鄉公所參加投標，而違反

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 5項後段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、證件參加投

標之規定。 

五、韓○○即標○工作室負責人出借牌照證件投標部分：韓○○係標○

工作室負責人，明知其本人並無意願參與「花蓮縣○○鄉公所內部

設備與設施改善工程」之承作，竟意圖使童○○獲取不當利益，將

標○工作室之牌照（包括營利事業登記證、完稅證明等）交由白○

○借予童○○，並透過白○○製作標○工作室之「服務建議書」及

由童○○透過張○○帳戶洽購投標之押標金，並派其工作室之員工

許○○於 92年 6月 23日到○○鄉公所陪標，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

87條第 5項後段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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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決理由要旨 

一、被告鄧○○、邱○○、杜○○、羅○○等人分別擔任○○鄉長、行

政室主任、建設課長、技工之職務，業經其等供陳無訛，且有卷附

○○鄉公所之函稿可佐；其等均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機關而具

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，已可確認。 

二、本件改善工程之招標，羅○○、杜○○原擬委外規劃設計，鄧○○

「未經評估」即指示杜○○本件改善工程採「統包方式」辦理，杜

○○乃先行擬稿採用「統包方式」辦理，交由羅○○於 92 年 4 月

28日簽擬○○鄉公所函稿，復於函稿經鄧○○批示後，指示羅○○

加上「搭配最有利標之」等字，羅○○即製作 92年 4月 30日○鄉

建字第 0920004075號函文，發給花蓮縣政府，請該府准予採用「統

包搭配最有利標之方式」辦理發包等情，業經被告羅○○、杜○○

於本院供陳明確，且有羅○○92年 3月 21日簽呈、○○鄉公所 92

年4月28日函稿、○○鄉公所92年4月30日○鄉建字第0920004075

號函文在卷可稽（花蓮縣調查站卷二第 748、749頁；本院卷第 151

頁）；審計部台灣省花蓮縣審計 93 年 5 月 6 日審花縣參字第

0930002139號函所檢附之審核通知一之（一）3之（1）亦認為本件

改善工程未進行評估確認採用統包可提昇採購效率、品質、縮減工

期及無增加經費，逕行採用統包方式辦理，核與統包實施辦法第 2

條之規定不符（花蓮縣調查站卷二第 786頁）。足見被告鄧○○指

示杜○○本件改善工程採「統包方式」辦理，並未先行評估。其既

稱是杜○○跟伊報告，○○鄉裡面沒有設計之人才，所以才叫杜○

○向花蓮縣政府請示以統包方式發標，卻未進行評估即逕行採用統

包方式辦理，無非意在以統包方式使巨○商行承包本件改善工程，

已露端倪。 

三、花蓮縣政府於 92年 5月 1日，以府行購字第 09200494720號函復○

○鄉公所，僅謂有關該所辦理內部設備及設施改善工程等 12件擬採

統包方式辦理，依政府採購法第 54 條規定，不須報請上級機關核

准，請本於權責逕依規定辦理；並未就「搭配最有利標之方式辦理

發包」部分，為准否之表示。羅○○卻於函文上簽擬先成立採購評

選委員會，再依政府採購法第 24條以統包辦理招標；杜○○則帶著

上開回函，找鄧○○討論是否再就要不要搭配最有利標請示花蓮縣

政府；經鄧○○告以縣政府的函文既然同意採統包方式辦理，即視

同核可最有利標，且要杜○○指示羅○○以最有利標之方式辦理決

標，除於函文上批示依政府採購法第 24條規定辦理外，並批示「評

選委員除聘請二位，另三位由本所杜○○課長、邱○○主任及本座

共三位擔任。」杜○○即指示羅○○依最有利標之方式簽辦。羅○

○即於 92年 5月 7日簽擬：本案採購標的為兼具工程採購及財物採

購，擬依政府採購法第 24條統包方式辦理招標，另以公開招標辦理

異質性之採購，擬依第 52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，採以合於招標文件

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，採公告底價方式辦理；在公開上網取

得服務建議書後，經評選委員會公開評選產生優勝廠商，並決標於

該廠商等語。呈由杜○○批擬：如承辦簽。再由鄧○○批示：(一)

如簽擬內容辦理； (二)由杜課長任意圈選專家學者二人聘為本案之

評選委員；(三)另由本座、杜課長○○及邱行政室主任○○三人擔

任評選委員；(四)依規定上網公告徵求投標廠商等情，亦有花蓮縣

政府 92年 5月 1日府行購字第 09200494720號函，及羅○○92年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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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7日之簽呈在卷足憑（花蓮縣調查站卷二第第 751-753頁）。被

告羅○○明知花蓮縣政府函復○○鄉公所，並未就「搭配最有利標

之方式辦理發包」部分，為准否之表示，卻於函文上簽擬先成立採

購評選委員會，再依政府採購法第 24條以統包辦理招標；已明顯違

背機關採最有利標決標者，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之採購法規定。

被告杜○○於本院已自承機關採最有利標決標者，應先報經上級機

關核准之採購法規定。被告鄧○○於杜○○跟其討論是否再就要不

要搭配最有利標請示花蓮縣政府時，已知悉機關採最有利標決標

者，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之採購法規定，竟仍向杜○○表示縣政

府的函文既然同意採統包方式辦理，即視同核可最有利標，並要杜

○○指示羅○○以最有利標之方式辦理決標，且除於函文上批示依

政府採購法第 24 條規定辦理外，並批示聘請評選委員。足見鄧○

○、杜○○、羅○○三人違背上開規定，採統包搭配最有利標之方

式，辦理本件○○鄉公所改善工程之採購，係共同基於圖利巨○商

行不法利益之犯意聯絡。 

四、 

(一)羅○○於審查投標廠商之資格時，明知東○企業社及標○工作室之

廠商資格，並不符合全部採購項目，不得單獨投標，亦未依據投標

須知規定，提出其等之營利事業登記證、公會會員證、最近一期營

業稅納稅證明文件，明顯不符投標資格；巨○商行雖採共同投標方

式參與投標，惟未依投標須知規定檢附團隊各成員之負責人或其代

理人共同具名且經法院公證或認證之共同投標協議書，亦不具投標

資格，依規定不得投標，仍予以審查合格，經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

審計室認定審核作業過程有未依招標文件規定審標之缺失等情，有

投標須知及審核通知在卷足佐（花蓮縣調查站卷二第 755、787 頁

背面）。被告羅○○於本院亦供承東○企業社及標○工作室兩家廠

商不符單獨投標之資格，其就資格審查部分沒有按照投標須知規定

辦理等語，足見其審標時故意違反投標須知之規定。被告杜○○於

本院亦供陳其看到證件封上有承辦人羅○○之合格章，才蓋章的等

語，亦可證明其未予確實審查，即逕予通過該等廠商之投標資格。 

(二)巨○商行與東○企業社、標○工作室所提供作為評選標的之「服務

建議書」中，關於「設備說明」部分項目相同或類似；又東○企業

社與標○工作室之「施工說明書」項目內容則完全相同，顯有重大

異常關連，可疑為巨○商行進行圍標，依政府採購法第 50 條第 1

項第 1款第 5款規定，應不予決標。惟鄧○○、邱○○、杜○○三

人進行最有利標之評選時，仍配合羅○○不實之資格審查，僅進行

形式上評選，故意評選巨○商行為最有利標；繼而違背投標須知

陸、決標之（四）得標廠商之細部設計、數量計算、施工詳圖、施

工及材料規範，應予以審查後，始得據以施工之規定，遽與巨○商

行簽約統包契約，並任其施作等情，有上開廠商之服務建議書、評

選評分表、統計總表及投標須知在卷可佐（花蓮縣調查站卷一第

497-538 頁；卷二第 759頁；卷三第 822-825頁）。卷附之審計部

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審核通知，亦認定招標作業過程採最有利標方

式決標未報經上級機關核准，且未依最有利標選辦法規定辦理（花

蓮縣調查站卷二第 786頁）。亦見本件改善工程捨委外規劃設計，

而採統包搭配最有利標之方式辦理，復不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規定



 6 

評選，意在使巨○商行承包本件改善工程。邱○○雖稱其有聽取廠

商簡報及看服務建議書之內容，但並未比對 3家廠商之服務建議書

內容是否相同，沒有發現有重大異常的關連，我係選擇 3家廠商中

服務建議書較好的廠商云云；惟其既未比對 3家廠商之服務建議書

內容是否相同，如何選出 3家廠商中服務建議書較好的廠商？而依

其所填之評選評分表，卻評選巨○商行為第一序位之廠商（花蓮縣

調查站卷三第 824頁），足見其與鄧○○等人間，就故意評選巨○

商行為最有利標而圖利之行為，確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。從

而，被告鄧○○、邱○○、杜○○、羅○○等人間，就圖利巨○商

行之行為，先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，至臻明確。 

五、92年 11 月 6日巨○商行陳報竣工後，媒體報導及外界高度質疑本

件改善工程中高速文書處理中心等設備價格偏高，羅○○即於同年

11月 26日，依○○鄉民代表會第三次定期大會 11月 17日下鄉勘

查地方建設建議案，簽擬函稿，經杜○○、鄧○○核章後，於同年

月 27日，以○○鄉公所○鄉建字第 11951號函，要求巨○商行依契

約條款六、一節辦理契約變更等情，有○○鄉公所 92 年 11 月 27

日○鄉建字第 11951號函稿足憑（花蓮縣調查站卷二第 773頁）。

惟變更設計新增項目均未辦理議價，即任由巨○商行童○○高額浮

編，並予審核通過，且任由巨○商行於變更設計預算書審核完成前

即先行施工，有上開審核通知一之（五）可證，益見鄧○○等人圖

利巨○商行之一斑。 

六、 

(一)本件改善工程於 92年 12月 20日竣工後，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

室派員調查審核，除認定招標作業過程採最有利標方式決標未報經

上級機關核准、未依最有利標選辦法規定辦理，及招標文件內容未

符統包辦法規定等缺失外，亦認定採購經費未經覈實估算，肇致採

購單價偏高；未落實監造作業，驗收結算作業不實；設計數量未經

審查，有高估情事；部分工程施作項目有重複編列工資情事。乃於

93年 5月 6日，以審花縣參字第 0930002139 號函，請○○鄉公所

逐項查填見復。○○鄉公所與巨○商行童○○進行三次協調會後，

始就單價部分依中央信託局及當時營建物價加二至三成計算；依實

作數量辦理就地決算，未符規定及重複編列之項目，予以扣除；總

共扣減 1,955,383 元，再報由花蓮縣審計室「存查」結案等情，亦

有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 93年 5月 6日審花縣參字第 0930002

139 號函、○○鄉公所內部設備與設施改善工程前後三次之協調會

議紀錄等資料及○○鄉公所 93年 10月 8日○鄉建字第 0930009948

號函暨花蓮縣○○鄉公所結算明細表在卷可稽（花蓮縣調查站卷二

第 785、802-815頁；本院卷第 211、216頁）。俱見鄧○○等人在

本件改善工程過程圖使巨○商行獲取不法利益之痕跡。 

(二)上開 1,955,383 元扣減後，就花蓮縣審計室臚列之金額 3,333,668

元，尚有 1,598,876 元未予扣除部分，既係經○○鄉公所與巨○商

行童○○進行三次協調會後依實作數量辦理就地決算之結果，且經

報由花蓮縣審計室「存查」，不再表示意見，自應認係○○鄉公所

本於行政權之處理，尚難認此部分之驗收結算有何不實。至於公訴

人所指鄧○○等人就本件改善工程變更設計部分之施作期間不列入

工期，致未予核計工程違約天數 10天及裁罰違約金 10萬 7,550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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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節，既係○○鄉公所於巨○商行於 92年 11月 6日陳報竣工後，

因媒體報導及外界高度質疑本件改善工程中高速文書處理中心等設

備價格偏高，而要求巨○商行變更設計，且統包契約所附之投標須

知，其中就契約變更部分載有：「6.8 契約工期及費用之調整：因

主辦機關指示所辦理之契約變更，致使承包商之成本及（或）工作

所需時間有所調整，其工期及費用應做適當合理之調整。」則○○

鄉公所未就變更設計之施作期間核計工程違約天數 10 天及裁罰違

約金 107,550 元，難認有何圖利可言。惟本件改善工程依○○鄉公

所結算明細表之記載，巨○商行承包本件改善工程，仍獲有 406,67

0 元之利潤，有上開○○鄉公所結算明細表可證（本院卷第 216 頁

），應堪認定。 

(三)按一般合法之政府採購案，得標廠商於扣除材料成本、管銷費用及

稅捐後，固通常會有合理之利潤，然如公務員違背正當之招標程序

或法令規定，使廠商原來無法取得之標案順利得標，則上揭所指合

理利潤，仍屬得標廠商本不應取得，而違法取得之不法利益（最高

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720號、100年台上字第 1101號判決意旨參

照）。查被告鄧○○、邱○○、杜○○、羅○○等人未進行評估即

逕行採用統包方式辦理本件改善工程，且未報經上級機關核准即逕

採最有利標方式決標，復未依最有利標選辦法規定辦理，即評選巨

○商行為最有利標，使巨○商行順利承包本件改善工程，已然違背

上開採購法之規定及正當之招標程序，則巨○商行承包本件改善工

程所獲得之 406,670元利潤，仍屬違法取得之不法利益。 

七、綜上所述，被告鄧○○、邱○○、杜○○、羅○○等人共同對於主

管之事務，明知違背法律，而直接圖巨○商行不法利益 406,670元

之事證，已臻明確。其等所辯均無非卸責之詞，不足採信，犯行堪

以認定。 

八、本件判決被告五人無罪主要原因係： 

(一)就被告等 5人未詢價及審查，即與共同被告童○○訂立契約等情，

法院認被告等並非主動提高價額數量，而係消極被動認可童○○提

報之金額，尚難認係浮報價額。 

(二)就變更設計尚未通過審查時，即允許被告童○○先行施工，此部分

因未約定違約金，且無從證明童○○獲有不法利益，是難認被告等

有圖利嫌疑。 

(三)3.被告 5人未依花蓮縣政府審計室要求扣減工程款部分，因本件雖

與中央信託局及審計室金額有落差，然未予證明是否與中央信託局

公布之交易條件相同，而可為相同之成本計算，是不得僅以審計室

審核結果作為有無不法利益之計算基礎。 

有罪、無罪原

因 分 析 

被告鄧○○、邱○○、杜○○、羅○○等人共同對於主管之事務，明知

違背法律，而直接圖巨○商行不法利益 406,670元之事證，已臻明確。

其等所辯均無非卸責之詞，不足採信，犯行堪以認定。 

一、本件起訴基礎係以花蓮縣政府審計室及中央信託局所出具之價額為

基礎，而認共同被告童○○就本工程獲有不法利益，再加以詳究後

發現本件被告 5人在發包、變更設計及驗收過程中，均有如起訴書

所示之不法行為，然未針對該審計報告本身做更進一步之調查，或

傳喚製作本件報告之人員到案說明審計報告所本之計算基礎為何，

造成審理中就本案共同被告童○○是否就此工程案受有利益部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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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爭議。 

二、本件施做工程部分甚多，就各該部分工程係由何人掌理、何人驗收

應在偵查訊問時再做各關鍵日期之確認，並將各被告之陳述做交叉

比對，可避免被告在審理中互相推卸責任之情形。 

建 議 事 項 

一、應在案件偵辦初期即就各該被告在本件工程中所負責之範圍、項目

及驗收時之執掌，做更詳盡之確認，避免被告審理中推諉不知，而

失去彈劾被告供述之依據。 

二、另就審計報告之細節應傳喚製作之人到案說明，確認是否已計入本

案之特殊性，方核定審計報告所載之金額，由此方更能確認被告 5

人有使共同被告童○○因施做本工程受有不法利益。 

檢 附 書 類 
一、起訴書 1件。 

二、法院判決書 3件。 

二審檢察署 
審 查 意 見 

一、按偵辦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之罪，應調查事項首應確定行為主體是否

具有公務員之資格，次為釐清公務員法定職掌與個案業務權限內容

與範圍，與機關組織業務及權限分配，三為界定行為主體之行為有

無違背機關作用法，或者違背行政裁量權限，以及有無違背機關行

政作業流程規範等異常現象，末為行為結果之認定，即貪污須有對

價關係，圖利須有圖利客體之存在與圖利結果數額之計算，其計算

須客觀且有憑據。本件原署偵辦起訴時，僅於書類敘明各被告擔任

機關之身分及法定權限，而未論及各公務員在個案採購業務過程中

所擔任之角色與分工情形，致被告等嗣後於審判中作為卸責之詞。

又原署亦未敘明被告等浮報費用與圖利之事實連結與法律適用關

係，且對浮報費用僅以事後審計單位之審計報告為主，未以被告等

行為時之實際市價，或者傳訊審計單位人員到庭結證圖利數額之計

算標準與依據，致圖利結果之數額計算產生爭議，難以作為浮報費

用犯罪事實之認定，均有欠周延。 

二、另在證據蒐證上，偵辦公務員貪污或圖利犯罪，應對公務員之身分

及職掌、作業流程等予以確認，故應向所屬機關調閱被告之人事資

料、被告所擔任部門之該部門職掌業務範圍、被告職務、業務劃分

等資料；若係個案，更應了解被告在個案上，負責之職務範圍及權

限為何？分從公務員身分上、組織上與行政作用上各應遵守之法規

範完全予以蒐集，始能確認被告有無違反法令。又因本件為政府採

購案，更應調取採購案全卷比對，調卷範圍包括事前之機關內部規

劃設計卷，到正式之招標、審標、決標、履約及驗收各階段卷宗，

再審視各卷宗與審計單位稽核報告核對有無異常，必要時，再透過

搜索等方式至投標廠商處取得廠商參與投標之所有證據，如此，在

卷證齊全之條件下，犯罪事實與違背法令的認定，均有證據足以佐

證，有助於定罪率的提升。 

三、其餘所報檢討意見，經核尚無不合。 

備 考  

 


